
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实施方案”，制订此“实施细则”，指导和规范学

会科技评估各环节工作的实施和开展。 

第二章 申请 

第二条 相关单位向中国制冷学会申请科技评估，需按要求提交“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申

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及相关附属文件。 

第三条 在预评估阶段，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应为电子版。 

第四条 在正式评估阶段，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应按要求整理装订，并加盖公章；提交的

数量为正式评估专家人数加 2 份，至少有 2 份原件。 

第三章 评估专家 

第五条 评估专家应具备高级职称，在所属专业领域具备较高的水平和声誉，具有丰富的科

研、产品研发或工程设计的实际经验。 

第六条 项目申请人单位、项目其他参与单位人员及其他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人员，不得担任

项目的评估专家；学会秘书处全职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 

第七条 评估专家应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参与评估工作；在评估中充分发扬民主，

对有争议的内容，服从评估专家组集体讨论后确定的意见；对评估工作中获取的项

目相关信息保密；不私人对外发布评估过程的相关情况及最终的评估意见。 

第四章 预评估 

第八条 工作委员会接到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后，应于 7 个工作日内安排预评估。 

第九条 预评估邀请与受评项目专业领域相近的 3-5 名专家，采用函审的形式，快速的对项

目进行初步、大致的评价。预评估专家收到预评估任务后，应于 5 个工作日内独立

给出评价意见。预评估意见采取“预评估意见表”的形式，“预评估意见表”包括 3

部分内容： 

1. 定性的总体评价 

A. 具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全部或者部分达到国际领先； 

B. 具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全部或者部分达到国际先进； 

C. 具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全部或者部分达到国内领先； 

D. 具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全部或者部分达到国内先进； 

E. 具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 



F. 不具备进一步评估及鉴定的价值。 

2. 简单的评价意见：项目哪些部分或内容具备实质性的技术进步或改进。 

3. 建议正式申报材料中应重点反映的信息和补充完善的材料。 

第十条 预评估为非正式环节，预评估专家不签字，其信息不向申请人告知；工作委员会秘

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汇总预评估意见后，向申请人进行反馈；预评估意见是非

正式的，不盖学会章，仅供申请人参考；工作委员会、秘书处、预评估专家及申请

人均不得将预评估意见对外公布。 

第十一条 秘书处根据预评估汇总意见与申请人进行沟通，商订正式评估的相关事宜。 

第五章 正式评估 

第十二条 正式评估前，应签订正式协议。 

第十三条 正式评估邀请与项目专业领域相近的 5-11 名专家，采用会议形式对项目进行

全面的审查。优先邀请预评估专家参与正式评估。 

第十四条 正式评估会议流程： 

第一阶段（秘书处主持） 

1. 宣布评估会议开始，介绍出席会议人员（专家，项目单位代表，组织单位代表） 

2. 秘书处发言 

3. 项目单位发言 

4. 推举专家组长、副组长 

5. 交给专家组长主持评估会议 

第二阶段（专家组长主持） 

6. 项目汇报、查看资料 

7. 现场考察（如有） 

8. 专家提问 

9. 形成评估意见 

10. 宣读评估意见 

11. 打印意见并签字 

12. 交给秘书处主持 

第三阶段（秘书处主持） 

13. 项目单位致谢 

14. 宣布结束 



第十五条 评估会议结束后，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的科技评估意见。 

第六章 科技评估意见 

第十六条 科技评估意见，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评估会议简单描述； 

2. 对提交资料的描述； 

3. 主要创新成果； 

4. 推广应用及使用效果； 

5. 效益； 

6. 水平评价，是否通过鉴定或验收； 

7. 建议。 

第十七条 科技评估意见以“科技评估意见”表格的形式给出。“科技评估意见”一式 4

份，2 份交申请人保存；2 份由中国制冷学会存档。 

第十八条 “评估意见”由评估专家组全体专家签字，盖学会章有效。 

第七章 收费标准 

第十九条 预评估不向申请人收取费用。专家费用由学会参照国家标准向相关专家支付。 

第二十条 正式评估向申请人合理收费，费用分为两部分：专家费及学会收取的组织费。 

第二十一条 对政府科研经费支持的项目，专家费参照国家或申请人所在地政府相关标准执

行，组织费可作适当减免；同时积极申请中国科协的经费支持。 

第二十二条 对于社会项目，专家费根据专家个人情况、评估工作量确定；组织费参照专家

费总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对申请人为高校的，可作适当减免，同时积极申请中国科

协经费支持。 

第二十三条 因评估工作产生的专家及工作人员差旅、住宿及会议室租赁等费用，由申请人

直接承担。 

第八章 公开制度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及学会科技评估工作其他制度文件对外公开。 

第二十五条 工作委员会应于评估结束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等渠道，对外公布项目名

称、项目主要内容、申请人信息、项目评估受理至完成的起止时间、科技评估意见

编号信息。 

第九章 责任声明 

第二十六条 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评估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申报材料出具相关意见；申请人应保



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中国制冷学会不承担因申请材料不真实导致的一切后果。 

第二十七条 工作委员会对项目出具的评估意见，仅针对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所反映出的

项目本身的技术水平等；工作委员会不负责判断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如

项目产生后续的知识产权纠纷，相关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在获得学会科技评估意见后，可在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合

理的宣传，不得对评估意见断章取义；中国制冷学会不承担因对评估意见断章取义

进行宣传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第十章 其他 

第二十九条 该“实施细则”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起实施。 

第三十条 该“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属于中国制冷学会。 


